


[bookmark: _Hlk111107095]湖南九华国际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预重整
（共益债）投资人招募公告
2022年8月8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称湘潭中院）作出（2022）湘 03 破申（预）15 号《决定书》，决定对申请人湖南九华国际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称九华国际公司）进行预重整，并作出（2022）湘 03 破申（预）15号之一《决定书》，指定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担任临时管理人。因九华国际公司缺乏流动资金及偿债资金，亟需引入共益债投资人实现复工建设、保交楼目标及后续资产盘活计划。现将招募（共益债）投资人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九华国际公司基本情况
    九华国际公司于2008年9月8日在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注册地址：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江北路8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6780413837。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册资金36,000万元，出资人（股东）耀田有限公司（香港），持股比例100%。法定代表人：徐尚才。经营范围：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路以北、滨江路以西、九华大道以东的房地产开发；道路及配套设施建设；物业管理（以上项目法律法规有专项审批的，以专项审批为准；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九华新城公司核心资产为湘潭金奥湘江公馆项目，位于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江北路89号。
二、九华国际公司财产状况
（一）九华国际公司主要财产约196,494.44万元。
1.货币资金账面金额共计1,400.44万元
截止2022年6月30日，九华国际公司货币资金共计1400.44万，其中现金1.83万元；银行账户中监管户资金516.77万元，保证金762.46万元，一般户资金119.38万元。其中一般户和监管户资金均被冻结。
2.未开发土地预估价值109440万元
目前项目尚有未开发的净地约342亩，其中318亩土地已抵押。土地按照单价320万元/亩计算，总价值约109440万元（价值待评估）。
3.未销售房产预估价值54554万元
（1）项目已开发办理预售许可证的可销售房产预估价值39028万元，其中：
住宅98套未抵押，备案总价6940万元；
商业22套已抵押，备案总价3107万元；
住宅342套已抵押，备案总价26195万元；
低层住宅（即别墅）4套已抵押，面积2322.08平方米预估价值2786万元（均价12000元/㎡）。
（2）C区二标段在建未取得预售证C16#、C18#两栋楼已封顶，住宅62套，面积8693.18㎡，按照均价6962元/㎡，预估价值合计6052万元。土地已抵押。
（3）C区二标段、E区一标段共计1579个停车位未售，预估价值9474 万元（6万元/个）。
4.C区一标段预估价值约31100万元。
C区一标段在建工程已有产值约7100万元（土地已抵押，未办理预售许可证）；该标段占地面积75.07亩，土地按照单价320万元/亩计算，价值约24000万元（价值待评估）。
（二）湘江公馆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当前进度
湘江公馆项目占地765亩,已办理土地权属证书。项目分二期开发，已于2021年12月底停工。其中：一期由ABCD区四个区块组成，占地面积353亩，总建筑面积334889㎡，AB区已销售完毕并全部交房，CD区在建未交房；二期由EFGH四个区块组成，占地面积412亩，总建筑面积947565㎡，E区处于在建未交房状态；FGH区涉及土地342亩，已完成规划尚未开工建设。
（三）交房批次及房屋数量、时间约定情况
1.2022年12月31日前：C区二标段1-3栋需交房，共336套（业主已发停贷告知函，要求8月份复工）；
2.2023年6月30日前：C区二标段4、15、17栋需交房，共200套；
3.2023年12月31日前：E区1-8栋需交房，共1132套；
4.2022年12月31日前：D区低层住宅37-40、42、48-52、54号栋共23套需交房（暂不列入本次共益债投资范围内）。
三、投资人须完成的建设工程项目
（一）须“保交楼”的建设工程项目
1.C区二标段。共计8栋，包括1-4号栋高层，15-18号栋小高层，合计房屋598套（含住宅594套、物管用房4套）、商业房产22套。已办理预售的住宅536套，实际销售528套，可售4套。未办理预售的住宅62套（16、18号栋已封顶但因土地抵押未办理预售）。销售商业房产22套已抵押。
根据合同约定，九华国际公司须于2022年12月31日交付C1-C3号楼的336套住宅、2023年6月31日交付C4、C15、C17号栋的200套住宅。为完成保交楼任务，本次引入共益债投资建设该工程至竣工交付所需资金预计1.87亿元，具体数额将以工程造价鉴定结果为准。
2.E区一标段
E区一标段1-8栋已办理预售许可证，共计房屋1132套（含住宅1128套，物管用房4套）。已售住宅：693套，其中：办理网签672套；认购未办理网签21套。未售住宅：435套，其中：可销售共计94套，可售面积9966.53平方米；另有342套未售住宅已办理抵押，抵押面积40701.55平方米（其中有1套抵押房屋已销售）。
[bookmark: _Hlk110913991]根据合同约定，九华国际公司须于2023年12月31日完成E区一标段交房任务。为完成保交楼任务，本次引入共益债投资建设该工程至竣工交付所需资金预计3.5亿元，具体数额将以工程造价鉴定结果为准。
（二）为投资人投资及其回报所需建设的工程项目
C区一标段，不涉及保交楼，但可为共益债投资人收回投资及回报提供资产保障。
C区一标段土地已抵押，尚未办理施工许可证及预售许可证。该标段规划建设共计9栋楼，其中4栋高层住宅（C5-8栋），5栋中高层住宅（C10-14栋），合计899套住宅，可销售面积108992.78平方米；另有商业可销售面积4639平方米。
若C区一标段全部建成，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7.2亿元。为完成该工程，预计需要投入建设费用4.55亿元，办理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等需缴纳规费0.26亿元，因该地块办理抵押登记对应的抵押债权约1.19亿元。经测算，该标段清偿建设工程款及抵押债权后约剩余1.2亿元可用于清偿共益债投资人的投资及回报。
综合前述C区二标段、E区一标段和C区一标段数据预测，预计未来可实现总收入12.73亿元，预计未来需要投入总建设费用及规费等合计10.11亿元，需对应清偿的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债权1.76亿元，剩余约0.86亿元可以作为共益债投资人的收益保障。
四、投资人投资方式
本次招募的共益债投资人可采取“代管代建代售”并以“投入资金+建设销售一体化+资金滚动”的投资方式，投资的规模及期限以最终专业审计机构审定的结果为准。
投资人投资的具体办法，由九华国际公司、投资人、抵押债权人及主要债权人代表和临时管理人共同协商制定，并报人民法院审查批准。
五、投资人还款来源及保障
（一）还款来源
以C区一标段、C区二标段和E区一标段新建及续建竣工验收的可销售住宅、商业、车位的销售收入，在保障相关优先权益后，优先归还共益债投资款。自借款之日起两年内九华国际公司无法归还投资款，则以上述可销售房屋采取以房抵债的方式抵偿投资人的剩余投资额及回报，或者由九华国际公司与投资人协商采取其他方式清偿投资人的剩余投资额及回报。
（二）还款保障
1.法律保障。九华国际公司与确定的投资人签订协议后，即刻向人民法院申请进入重整程序，投资人垫付工程款或出借款项属于共益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共益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随时以债务人财产清偿。
2.用途保障。投资人投入的资金属于建设工程价款性质，既具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又具有共益债权性质，可得到双重优先保障。投资人投入的资金将转入专门设立的监管账户或者管理人银行账户，根据工程进度向施工单位支付。
3.协议保障。九华国际公司可与投资人签订投资协议，约定以代管代建代售的方式给予投资人用房屋销售款优先偿还其投资款权利。
4.资产保障。C区一标段、C区二标段和E区一标段新建及续建竣工验收的可销售住宅、商业、车位，经统计，可释放房源约1422套（含住宅1400套，商业22套）、车位约2200个，以及九华国际公司名下的其他财产。上述房屋建设仍不能清偿投资人投资及回报的，投资人有权请求继续开发建设其他土地上的楼盘，以保障投资人的权益。
（三）项目具有重整价值
1.湘江公馆项目区位优势明显。该项目地处长沙、湘潭交界处，设有长沙地铁三号线站点，来往长沙、湘潭交通方便，且毗邻湘江，属“江景房”，环境条件优越，如果能尽快复工复建，引领购房户的购房热情，项目获得较大成功是完全可能的。
2.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湘潭经开区）领导重视。湘江公馆项目是湘潭经开区的重点投资项目，政府高度重视项目建设，有利于形成府院联动机制，为债务人、债权人、投资人等多方主体提供沟通协商的平台。 
3.风险可控。启动预重整程序后，企业在法院及管理人的监督指导下正常开展日常运营活动。预重整引进投资人后，通过上述办法能确保投入资金完全用于工程续建。
六、意向投资人的基本条件
本次招募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在湘潭中院的监督下，面向全国公开招募预重整投资人。参与本次招募活动的意向投资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有较强的资金实力，资金来源合法；诚实守信，守法经营，在同行业中拥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并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有从事与房地产经营范围同类或相关行业经验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二）投资人以自建的方式完成复工续建的，应具备建筑工程施工企业二级以上（包含二级）资质。如果投资人选定其他施工单位进行复工建设的，施工单位也应符合上述资质要求。
（三）投资人至少应当具备一次性投入2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资金实力，确保投资人能够顺利完成复工建设及保交楼的基本任务。
（四）投资人应当与九华国际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等，并接受人民法院、临时管理人（管理人）监督、管理，全面履行投资续建义务，未经许可在投资项目续建工程全部完工前不得单方中途退出。
（五）投资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不得有近三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不良信用记录、无重大违法或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向投资人可联合组成投资续建主体，其中至少有一家应具备前述条件。
（七）承诺愿意按本招募公告参与预重整投资人的遴选，愿意成为预重整投资人，同意本招募公告对相关事项和权利义务的安排。
七、招募流程
（一）报名要求
1.报名方式
现场提交报名材料或网络报名方式
网络报名的，请将资料通过电子邮箱发送至： jhgjglr@163.com
临时管理人联系地址：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江北路89号湘江公馆项目售楼部，联系人：张律师18673122283、姚律师13689518410。
2.报名截止时间
报名时间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至2022年8月25日下午18时止。
3.意向投资人应按期提交以下报名材料：
（1）意向投资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工程建设相关资质证照（若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现行有效的企业章程复印件。以上资质证照原件于报名现场提交管理人审查，复印件加盖报名企业公章后提交管理人存档。若无法提供的，应说明合理原因。
（2）委托代理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应注明委托事项及权限）。
（3）载明意向投资人指定的联系人、联系电话、微信、电子邮箱、通信地址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4）意向投资人的基本情况介绍（包括主体资格、股权结构、历史沿革、经营范围等；若为联合投资的，需说明各主体角色分工、组成及权利义务等）。
（5）股东会、董事会等内部决策机构同意参与九华国际公司续建投资人招募的决策文件原件。
（6）意向投资人的主要业务（业绩）情况和2019-2021年主要财务指标（资产、负债、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现金流等；若为联合投资人，需说明负责营业事务的投资主体的主要业务情况及财务指标）。
（7）资信证明及履约能力证明（主要为银行存款证明、主要资产权属证明、投资资金来源证明等）。
（8）关于愿意参与九华国际公司意向投资人招募工作，并对招募过程中所知晓的有关情况予以保密的承诺函（包括但不限于承诺对债务人、临时管理人向意向投资人提供或意向投资人在尽调中获取但未以任何形式公开披露的债权人或债务人信息、数据、资料等，意向投资人仅用作内部投资分析及制作意向投资方案之用，除此之外不得另做他用，更不得泄露给任意第三方，否则自愿承担违约责任）。
（9）进行共益债投资的初步方案，内容应包括续建工程的施工计划、投资方式、投资金额、资金来源、投资及回报的回收方案等。还应对后续债务偿还计划、资产盘活计划做出初步方案。
上述材料均应装订成册并加盖意向投资人印章，向临时管理人提交的意向投资资料应一式五份，并需提供与纸质资料相一致的电子扫描文档一份，相应的扫描件可储存在U盘中，随着纸质资料一起密封提交给临时管理人。
4.报名保证金
（1）意向投资人在提交报名材料时应向九华国际公司（临时管理人）缴纳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元，保证金应汇入指定账户，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收款账号：810000323425000001
开户银行：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九华支行
未交纳保证金的，视为未报名，有重整投资意向的债权人除外。
（2）意向投资人被确定为投资人的，保证金将转为投资资金。未被确定为投资人的，保证金将于10个工作日内无息原路退回。
（3）意向投资人已通知确定为投资人后反悔的，对其已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5.意向投资人应提交具有两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资金实力的证明材料，有重整投资意向的债权人除外。
（二）遴选预重整投资人
在湘潭中院的监督下，临时管理人将会同湘潭经开区相关部门、九华国际公司等单位，根据意向投资人的投资方案、履约能力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和审查，及时确定预重整投资人。对确定的意向投资人，将及时送达预重整投资人确认通知书；对未被选定的意向投资人，也将及时告知。
（三）签署预重整投资协议
[bookmark: _Hlk111107773]临时管理人根据预重整投资人提交的投资方案，在报人民法院审查批准后组织投资人和九华国际公司签订《九华国际公司湘江公馆项目投资续建意向协议》，并在取得法院正式破产重整裁定后三日内签订《九华国际公司湘江公馆项目投资续建协议》并按约定动工续建。
八、特别申明
（一）为公开、公平、公正的引入预重整投资人，本次招募以公开的方式进行，接受各方的监督。本招募公告之内容对全体意向投资人平等适用，具有相同效力。
（二）本公告的有关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承诺或保证，以最终评估审计造价等确定的为准。本公告所述信息并不当然替代意向投资人的尽职调查。 
（三）意向投资人提交报名材料的，视为同意进行投资，相关投资风险自行承担，意向投资人严重违反本公告有关事项和权利义务安排的，对其已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四）以联合体形式报名的，需提交联合体投资声明文件、由所有联合体成员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共同指定牵头人，授权其代表所有联合体成员负责报名、投资、实施等阶段的主办、协调等工作。
（五）本公告不属于要约，不具有合同法上要约的法律效果。

特此公告
                       
 
湖南九华国际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湖南九华国际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代章）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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